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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學校辦理學生社團活動受有各類補助款者應依相關規定撥

付受補助對象，切勿以學生家長團體(如家長後援會)內部

自行約定方式逕為辦理，請查照。

正本：臺南市政府所屬各級學校(臺南市私立昭明國民中學除外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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